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９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报告摘要》并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该《报告》和《摘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

标”中：“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一项，应为“否”，但因工作人员工作疏忽，而误填为“是”，致使相关表格适用不当，现更正如

下：

原文：（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４

，

７５３

，

４９１

，

９４２．７６ ４

，

９１５

，

７６６

，

７９１．２２ ４

，

９１５

，

７６６

，

７９１．２２ －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

，

５１６

，

１６４

，

６６５．２６ １

，

５１０

，

８８１

，

１７９．０５ １

，

５１０

，

８８１

，

１７９．０５ ０．３５％

股本

（

股

）

５２４

，

８２８

，

４７８．００ ５２４

，

８２８

，

４７８ ５２４

，

８２８

，

４７８．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８９ ２．８８ ０．３５％

更正为：（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４

，

７５３

，

４９１

，

９４２．７６ ４

，

９１５

，

７６６

，

７９１．２２ －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

，

５１６

，

１６４

，

６６５．２６ １

，

５１０

，

８８１

，

１７９．０５ ０．３５％

股本

（

股

）

５２４

，

８２８

，

４７８．００ ５２４

，

８２８

，

４７８．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８９ ２．８８ ０．３５％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

表歉意。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

０９

名流债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２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０９

名流债”

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事宜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是否调整利率：上调

９５

个基点至

８．００％

２．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３．

回售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

４．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５．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风险提示：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卖出持有的 “

０９

名流债”。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

０９

名流债”的收盘价为【

１０１．２３０

】元

／

张，高于回售价格。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告的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００９

年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简称“

０９

名流债”）在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上调票面利率，债

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

７．０５％

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投

资者有权选择在“

０９

名流债”存续期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

０９

名流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

行人。

现将发行人是否行使上调“

０９

名流债”票面利率选择权事宜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０９

名流债”基本情况及利率调整事项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０９

名流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２

４．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期，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票面金额：

１００

元

７．

票面利率：

７．０５％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

０９

名流债”存续期限的第

３

年末上调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

利率。

８．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９．

信用级别：

２０１２

年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

０９

名流债”进行跟踪评级，维持 “

０９

名流债”的信用

等级为

ＡＡ＋

１０．

上市时间和地点：“

０９

名流债”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１．

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２．

利率调整：在“

０９

名流债”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９５

个基点到

８．００％

，在“

０９

名流债”存续期后

２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利率保持

８．００％

。

二、“

０９

名流债”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２．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

０９

名流债”。 截至本

公告发布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０９

名流债”的收盘价格为【

１０１．２３０

】元

／

张，高于回售价格。 投资者参与回

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３．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４．

回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 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

是

１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５．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相应的债

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６．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不回售，同

意继续持有“

０９

名流债”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７．０５％

。 付息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０９

名流债”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０．５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

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６．４

元；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６３．４５

元）。

３．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０９

名流债”

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

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

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登记日的交易

“

０９

名流债”在回售登记日将继续交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次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

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

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次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次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

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

０９

名流债回售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０

号水果湖广场

５

楼

联系人：冯娴、刘峰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８３８６６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８３６６０６／６７８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１

２．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２１

楼

联系人：车军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４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７１３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６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召

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７１００００

元；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６６２

徐咸大

２ ０１＊＊＊＊＊２５９

郭荣娜

３ ００＊＊＊＊＊７５５

李铁峰

４ ００＊＊＊＊＊０５１

杨樾

５ ０１＊＊＊＊＊１３３

闫福奎

６ ００＊＊＊＊＊９３３

陈伟民

７ ０１＊＊＊＊＊２８７

徐璐

８ ００＊＊＊＊＊３３２

邓国锦

９ ０１＊＊＊＊＊１４６

陶张

１０ ０１＊＊＊＊＊８８９

李春新

１１ ００＊＊＊＊＊３２０

苏凤

１２ ０１＊＊＊＊＊６６８

徐团华

１３ ０１＊＊＊＊＊１０７

徐庆芳

１４ ０１＊＊＊＊＊８１２

周婧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小塘狮山新城开发区

咨询联系人：邓国锦、陶张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７－８１１０７５０１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７－８５７６８９２９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2012年10月20日 星期六

Disclosure

A06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５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７１

，

３９６

，

７９６

股，占总股本

１８．００４９％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星期二）。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以流通股本

２１３

，

６２２

，

６００

股为基数，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

３．２

股的比例执行对价安排，共计安排对价

６８

，

３５９

，

２３２

股，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由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分配，同时公司非流

通股股东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１

徐工集团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

除遵守法定承诺外

，

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

在上述二十四

个月届满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

司股份数量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

。

该股东严格履行了本

承诺

。

在二级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的价格

不低于

７

元

／

股

（

因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情况而

导致本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变化时进行相应除权

）

该股东严格履行了本

承诺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星期二）。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３７１

，

３９６

，

７９６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８．００４９％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１

徐 工 集 团 工

程 机 械 有 限

公司

１，０１６，１１０，８５８ ３７１，３９６，７９６ ３６．２５５０ ３５．７６７８ １８．００４９ ０

合 计

１，０１６，１１０，８５８ ３７１，３９６，７９６ ３６．２５５０ ３５．７６７８ １８．００４９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

股

）

１，０２４，４０２，５０１ ４９．６６１８ －３７１，３９６，７９６ ６５３，００５，７０５ ３１．６５６９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３６，８３３ ０．００１８ ３６，８３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５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１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３ １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３

０６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３２５，０３２，８４４ １５．７５７２ ３２５，０３２，８４４ １５．７５７２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６９９，２２２，８２４ ３３．８９７５ －３７１，３９６，７９６ ３２７，８２６，０２８ １５．８９２６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０３８，３５５，６５３ ５０．３３８２ ３７１，３９６，７９６ １，４０９，７５２，４４９ ６８．３４３１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三

、

总股本

２，０６２，７５８，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６２，７５８，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

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数 量

（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 例

（％）

１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１４９，７２４，１７８ ２７．４６７９ ０ ０ １，０１６，１１０，８５８ ４９．２５９８

注

合计

１４９，７２４，１７８ ２７．４６７９ ０ ０ １，０１６，１１０，８５８ ４９．２５９８

注：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１

、代垫股份偿还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为推进此项工作的实施，为

主体资格存在瑕疵、所持股份存在瑕疵、证券开户资料与工商登记不一致或未明确表示同

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１３７

家非流通股股东应执行的对价先行代为垫付，代为垫付

后，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

的款项。 截止本说明出具日，共有

９６

家非流通股股东办理了代垫股份偿还手续，共计偿还

股份

４

，

０５８

，

４４７

股，具体情况如下：

（

１

）经江苏省国资委备案核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同意，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

２５

家代

垫股东办理了偿还股份的登记过户手续，共计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股份

１

，

４６２

，

４８６

股。

（

２

）经江苏省国资委备案核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同意，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

１６

家被

代垫股东办理了偿还股份的登记过户手续，共计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股份

４７６

，

４４０

股。

（

３

）经江苏省国资委备案核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同意，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

２３

家

被代垫股东办理了偿还股份的登记过户手续，共计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股

份

６１９

，

３９９

股。

（

４

）经江苏省国资委备案核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同意，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

１５

家被代

垫股东办理了偿还股份的登记过户手续，共计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股份

１９２

，

７６０

股。

（

５

）经江苏省国资委备案核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同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

８

家被

代垫股东办理了偿还股份的登记过户手续，共计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股份

１３８

，

０２２

股。

（

６

）经江苏省国资委备案核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同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

９

家被

代垫股东办理了偿还股份的登记过户手续，共计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股份

１

，

１６９

，

３７０

股。

２

、股份无偿划转

经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

同意，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公司为徐州重型机械

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３２

，

５６９

，

４３９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７

，

２５４

，

３８１

股，限售流通股

５

，

３１５

，

０５８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经上述变化，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１

，

０１６

，

１１０

，

８５８

股股份，全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２５９８％

。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 股 东 数 量

（

家

）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

日

１１７ ９３

，

３５５

，

５３４ １７．１３

２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

１６ １

，

５３７

，

０３７ ０．２８

３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２３ ２

，

３８３

，

９８６ ０．４３７２

４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８

日

１ ５４

，

５０８

，

７６２ １０

５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１５ ７４１

，

９１０ ０．０８５５

６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８ ５３１

，

２１８ ０．０２５８

７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

９ ４

，

５００

，

５８０ ０．２１８２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人就徐工机械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核查意见书出具日）：

（一）未发现该股东发生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二）该股东不存在未完全履行承诺就出售股份的情形；

（三）该股东本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符合规定。

因此，保荐人认为徐工机械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有的

３７１

，

３９６

，

７９６

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起具备上市流通的资格。

保荐人将督促徐工机械提醒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在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至上市

流通日期间继续遵守有关法规。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的控股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承诺：

（一）没有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公司

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二）如果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

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

过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的内容包括出售的数量、出售的时间、出售的价格

区间及减持的原因等内容。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

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６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为

１

家，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４４

，

７１４

，

０６２

股，占总股

本

３１．２５５０％

。

●

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星期二）。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５５４

号）和《关于核准豁免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要约收购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５５５

号）批

复。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３２２

，

３５７

，

０３１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徐工科技承诺对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及其原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进行锁定，锁定期限自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徐工”商标、三项专利最后一项权属证明办理

完毕之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详见编号为

２００９－３２

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标的资产中商标过户的进展情况公告）起，

３６

个月内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中文名称由“徐州

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

经徐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实施完成《发行

Ｈ

股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即以公司当时总

股本

１

，

０３１

，

３７９

，

０７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０

股，每

１０

股送现金

１．２

元（含税）。

实施完成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相应调

整为

６４４

，

７１４

，

０６２

股。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星期二）。

（二）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４４

，

７１４

，

０６２

股，占总股本

３１．２５５０％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徐工集团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１６，１１０，８５８ ６４４，７１４，０６２ ６３．４４９２ ６２．０８９９ ３１．２５５０ ０

合 计

１，０１６，１１０，８５８ ６４４，７１４，０６２ ６３．４４９２ ６２．０８９９ ３１．２５５０ ０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

股

）

１，０２４，４０２，５０１ ４９．６６１８ －６４４，７１４，０６２ ３７９，６８８，４３９ １８．４０６８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３６，８３３ ０．００１８ ３６，８３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５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１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３ １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３

０６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３２５，０３２，８４４ １５．７５７２ ３２５，０３２，８４４ １５．７５７２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６９９，２２２，８２４ ３３．８９７５ －６４４，７１４，０６２ ５４，５０８，７６２ ２．６４２５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０３８，３５５，６５３ ５０．３３８２ ６４４，７１４，０６２ １，６８３，０６９，７１５ ８１．５９３２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三

、

总股本

２，０６２，７５８，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６２，７５８，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四、限售股份持有人相关情况说明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承诺：

（一）除遵守法定承诺外，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在上述二十四个月届满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数量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

（二）在二级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的价格不低于

７

元

／

股（因送

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情况而导致本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变化时进行相应除

权）。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唯一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

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公司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

的情况。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４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０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报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经事后审核，须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对外担保及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

的部份内容进行补充披露。 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披露的“第十节 重要事项”之“八 重大合同及其履

行情况”之“

２

、担保情况”补充披露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漳州蒙发利实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漳州角美支

行申请的授信业务提供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最高限额保证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合计人民币

８

，

５００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２３％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２３％

。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披露的“二

０

一一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之“（八）、固定

资产”补充披露

１

、本报告期“末固定资产

－

房屋及建筑物”原值中

４

，

７５７．９９

万元为在抵押

资产，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蒙发利实业有限公司以其漳州角美龙池开

发区的房产建筑物为抵押（龙房权证字第

２００８４２８０

号、龙房权证字

２００８４２８１

、

龙房权证字第

２００８４２７９

号。 抵押物原值：

４

，

７５７．９９

万元），为公司向中国进出

口银行贷款

４

，

５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１２

个月。

２

、本报告期末“固定资产

－

房屋及建筑物”原值中

４

，

５４４．４９

万元尚未办妥

房屋产权证书。

三、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披露的“二

０

一一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之“（十）、无形

资产”补充披露

本报告期末“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原值中

６６４．８０

万元尚未办妥土地使

用权证书。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接到实际控制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电控”）《通知

函》，主要内容如下。

北京电控于

２００８

年被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镇民二初字

５２

、

５３

号、（

２００７

）镇执字第

３５

号和（

２００８

）镇执字

１０４

号）裁定冻结所持本公司

１６８

，

４１８

，

６０５

股无限售流通

Ａ

股（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实施了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后， 司法冻结股份数量由

１４０

，

３４８

，

８３８

股增至

１６８

，

４１８

，

６０５

股），

根据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１２

） 镇复执字第

６

号）和

（（

２０１２

）镇执字第

１６１

号）裁定，上述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相关手续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办理完毕。同时，北京电控根据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０９

）镇复执字第

１１

号）裁定，冻结北京电控所持本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

流通股股权及冻结期间产生的红股、配股，冻结期限

２

年，上述股份司法冻结相

关手续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北京电控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７５

，

３０３

，

８８３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３６％

；其中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司法冻结股份，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０．０１５％

。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６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倪娜女士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倪娜女士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详见公告

２０１２－０７１

《关

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现上述股权已解除质押，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目前，倪娜女士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４

，

９５２

，

７０４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５１％

。 本次将其中的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解除质押，占本公司总

股本

８４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的

０．４７％

。

截止本公告日，倪娜女士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５０

，

８４１

，

３８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８４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０３％

。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７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超日洛

阳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洛阳”）于近日取得国家

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项发明专利证书，取得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申请日 专利期限 专利权人

１

一种减少槽式去

ＰＳＧ

设备产生水

渍的方法

ＺＬ ２０１０ １ ０５６９３８４．０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２

日

２０

年

上海超日

（

洛阳

）

太

阳能有限公司

以上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子公司超日洛阳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的领先，进而提升超日洛阳与本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９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８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预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省南水北调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ｎｎｓｂｄ．ｇｏｖ．ｃｎ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发布了河

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平顶山供水配套工程（管道采购

１

号招标公告）管道

采购标评标结果公示，确定我公司为“

１０

号分水口门管道采购第一标”的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报价金额为人民币陆仟伍佰肆拾叁万肆仟柒佰柒拾贰

元玖角玖分整（

６５

，

４３４

，

７７２．９９

元），公示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２１

日三天，

公示无异议后确认本公司中标该项目。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１

、该项目的业主方为：平顶山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管理局。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３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标报价金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１８．９６％

。

三、风险提示

１

、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该项目的收益；

２

、该项目计划供货工期为

６

个月，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开始供货（具体以签订

合同为准），将对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业

主方的正式中标通知书，仍可能存在未中标的风险，提请投资者谨慎注意投资

风险。 待取得正式中标通知书后，我公司将及时作进一步的详细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受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 10 时在济南

市经十路 9977 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厅按现状整体拍卖以下标的

（第三次公告）：

1、位于烟台芝罘区南大街 261 号华联商厦 4-7 层房产及占用范围的土地

使用权（房产证号为烟芝字第 H00001 号）；

2、对烟台华信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90 万元，投资占比 90%；

3、广东申威药业有限公司 3322 万港元的投资权益（55%的股权）；

4、对烟台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18000 万元，投资占比 100%；

5、对烟台华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50 万元，投资占比 100%；

6、对烟台汇龙湾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3600 万元，投资占比 60%。

自公告之日起至 11 月 4 日在标的所在地展示标的。

有意竞买者须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 16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 5000 万元汇

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汇款请注明款项用途；竞买不成交者，其保证

金按规定无息全额退还。缴纳保证金后，请于 2012年 11月 5 日 9 时至 10 时凭

法院出具的收据在拍卖厅办理竞买手续，并提交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请优先购买权人于拍卖日到场，并于拍卖日前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技术

室办理相关手续。

咨询电话： 0531-82959918������

公司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东二路七号华侨会馆三楼

公司网址：www.ygpm.com.cn

拍 卖 公 告

山东世纪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2012年 10 月 20 日

由长城证券担任推荐主办券商的北京康辰亚奥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将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正式登陆非上市股份公司代办

股份转让系统，股份代码“430155” ，证券简称“康辰亚奥” 。 主

要业务为网络通信系统、数字视频系统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

及服务。相关《股份报价转让说明书》等资料已在“股份转让信

息披露网（http://bjzr.gfzr.com.cn）” 披露。

康辰亚奥前身为成立于 2006 年 4 月 11 日的北京康辰亚奥

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是北京市和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网络通信产品、数字

视频产品的研发、产品销售及技术服务，掌握了相关产品开发的

核心技术，在软交换技术、视频监控技术、视频传输技术、CTI 技

术等方面具有技术优势。公司目前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1 项，软件

著作权 17 项，软件产品 3 项。公司经过多年的研发和应用，在网

络通信系统、数字视频系统的产品化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 2 大系列，十几个型号的成熟产品，并且还有几个型号的

产品正在研发当中。

公司 2011 年度、2010 年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3,157.61 万

元、2,811.26 万元；实现净利润 65.80 万元、68.38 万元。

北京康辰亚奥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将于新三板挂牌


